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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107學年度「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博士

　　　級研發人才計畫」申請案，詳如說明，請查照。
說明：

  一、為降低學用落差，提高企業進用博士級人才意願，本部訂

　　　定「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
　　　畫作業要點」，建立實務型博士培育模式，採論文研究由

　　　大學與產業界共同指導，並爭取企業或法人研究經費方式
　　　，培育博士務實致用研發能力。

  二、「107學年度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

　　　發人才計畫新申請案」參考格式如附（電子檔請至本部高
　　　等教育司網站https://depart.moe.edu.tw/ED2200/「電

　　　子布告欄」項下下載），請擬申請學校於107年5月31日（
　　　星期四）下班前，檢附申請書一式6份（正本至少1份），

　　　併同電子檔（以光碟片繳交）寄達本部，逾時不受理。

  三、檢附「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
　　　計畫作業要點」及辦理本案常見問答與簡報各1份供參。

  四、另為配合我國人才培育規劃與行政院5+2產業創新計畫，
　　　將優先核定智慧機械、亞洲矽谷、綠能科技、生醫產業、

　　　國防產業、新農業、循環經濟、資訊安全及AI等相關領域

　　　之產業研究發展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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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公私立大學校院（不含軍警校院、空中大學）

副本：經濟部工業局、科技部、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、本部技術及職

　　　業教育司、高等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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